


年我省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调整范围和执行时间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企业、机关事

业单位的退休（含退职）人员，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调整增加基本

养老金。其中：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６〕２６号、厅发

〔１９８５〕６７号、厅发〔１９８６〕３４０号、劳人薪〔１９８５〕２２号和劳人险

〔１９８３〕３号等文件规定，企业按照劳人险〔１９８３〕３号规定享受原

工资１００％基本养老金（退休费）的退休人员不参加调整。

二、调整办法和标准

１、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４０元，退职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２２

元。

２、退休退职人员按照本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每满

一年每月增加１．５元（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按照本人按月发放

的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基本养老金的１．４％每月再增加基本养老金。

３、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退休退职人员１９４４年１月１日至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出生的，每月增加 ２０元；１９３９年 １月 １日至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 ３１日出生的，每月增加 ３０元；１９３８年 １２月 ３１日及

以前出生的每月增加４０元。

４、企业退休退职人员本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 １５

年至不满２６年期间的每月增加 ９元；满 ２６年及以上的每月增加

１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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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符合冀劳社〔２００９〕３号和冀劳社办〔２００９〕１９号文件规定范

围的艰苦边远地区的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和我省艰苦边远地区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按照所在地艰苦边远地区类别增加基本

养老金：一类地区每月增加 １５元，二类地区每月增加 ２０元，三类

地区每月增加２５元。驻省外艰苦边远地区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退职人员，当地艰苦边远地区类别高于我省艰苦边远地区

类别的，每月增加３０元；与我省艰苦边远地区类别相同的，按我省

艰苦边远地区类别调整标准增加基本养老金。

６、企业退休军转干部本次调整后其基本养老金达不到当地当

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的，按照国家及我省有关规定补

足到当地当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

７、１９９８年９月 ３０日冀劳〔１９９８〕６５号文件实施前，企业因工

负伤１－４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工作岗位退休并纳入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本次调整月增加额达不

到１４５元的，补足到１４５元。

三、资金渠道

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保险统筹

的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未参

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由原渠道列支。

四、基本养老金发放

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的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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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职人员，按照本办法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发放。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的退休退

职人员，暂按照本人退休时的工作年限（含实际缴费年限）、本人

按月发放的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基本养老金进行调整，待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实施到位后，按照本人缴费年限和套算后的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基本养老金标准，重新按照本通知调整办法和标准进

行计算，多退少补。

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试点的退休退职人员（含流动退

休退职人员、聘用退休人员），暂参照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

调整办法调整基本养老金，由试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待试点

规范到位后，再按照相应的调整办法进行调整。

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增加

的基本养老金，由原渠道发放。

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退职人员，按照现行

渠道发放。

五、工作要求

（一）健全组织机构，加强组织领导。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事关广大退休人员切身利益，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对广大退休人员的亲切关怀。各地、各相关单位要按照国家

和省总体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健全组织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增强

底线思维，强化宗旨意识。按照本通知要求，制定基本养老金发放

具体方案，搞好经办服务，调整信息系统，严格按照全省统一调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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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工作流程调整待遇，严禁采用手工方式调待。强化风险防

控和监督检查，完善内控机制和制度建设，确保基金安全。

（二）加强宣传引导，确保顺利实施。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要按照省统一宣传口径，加强正面宣传，利用各种媒体宣传

党和政府对退休人员的关心关爱。

（三）积极筹措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各统筹地区要通过扩大

养老保险覆盖面、加强基金征缴、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各相关单位

要积极筹措资金，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和单位的支付能力，确保７月

底前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全部发放到位，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发放到位。

（四）落实主体责任，按时汇总上报。从今年开始，调整基本

养老金审核、发放、汇总上报均由各级经办机构负责。各级经办机

构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抓好落实。基本养

老金调整到位后，要严格按照本通知及附件要求，准确计算、汇总、

填报附表，依据附表逻辑关系公式进行效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逻辑平衡并按时上报。

附件：１２０１９年调整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情况明细表

２２０１９年调整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情况过录表

３２０１９年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

明细表

４２０１９年调整机关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过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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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调整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情况明细表

参保单位名称：    单位社保编号：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基  本  信  息

调整前
月基本
养老金

基本养老金调整（金额单位：元，保留一位小数）

调整后
月基本
养老金

备

注
社会保障号码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参加工
作时间

退休
退职
时间

人员
类别

军转
干部

高龄
人员
类别

退休退
职人员
所在艰
苦边远
地区
类别

因工
负伤
全残
人员

高职人员

缴费年限（含
视同缴费年

限）

定 额
调 整

挂钩调整 倾斜调整

调整
基本
养老
金月
增加
额

月 
增
加 
额

按缴费
年限每
年增加
1.5元
月增加
额

缴费年
限满15

年至不

满26年
期间的
每月增

加9元

缴费年
限满26

年及以
上的每

月增加
19元。

按基本
养老金
水平调
整月增
加额

挂钩
调整
合计

高龄
退休
退职
人员
月增
加额

艰苦
边远
地区
退休
退职
人员
月增
加额

企业退
休军转
干部拉
平月补
差金额

因工负伤

1-4级完全
丧失劳动

能力退休
人员调整

增加额不
足145元月

补差金额

倾斜
调整
月增
加额
合计

正
高
人
员
填写

副
高
人
员
填写 年 个月

1

2

3

...

总计

参
保
单
位
意
见

  

 

    业务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社会
保险
经办
机构
审核
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表单说明：

    1、执行时间：此次调待执行时间为2019年1月1日。
    2、此表A3格式，一式二份，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单位纸质、电子文档各留一份。
    3、本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下发各参保单位；参保单位对信息及数据进行确认，确认无疑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
    4、基本信息：（1）社会保障号码：为本人公民身份号码；出生日期、参加工作时间、退休（职）时间、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均以本人退休审批（核准）表认定的相关信息为准；其中，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以xx年xx个
月填写，挂钩调整按缴费年限每满一年每月增加1.5元，以年为单位(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2）人员类别：按以下4类情况填写。(Ⅰ)分为企业职工退休（指以企业（单位）参保职工身份办理退休的人员）；(Ⅱ)企业职工退职（指以
企业（单位）参保职工身份办理退职的人员）；（Ⅲ)个体灵活就业人员退休（指以个体或灵活就业人员等个人参保身份办理退休的人员；(Ⅳ)一次性补缴超龄人员（指参保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以一次性补缴方式纳入并直接领取基
本养老金的人员）4类情况。（3）企业退休军转干部：是企业军转干部的填“是”。（4）高龄退休退职人员类别：指截止2018年12月31日，退休退职人员年龄满7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员，分为3类：（Ⅰ类）1944年1月1日至1948年12月
31日出生的、（Ⅱ类）1939年1月1日至1943年12月31日出生的、（Ⅲ类）1938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5） 艰苦边远地区退休退职人员类别：指符合冀劳社〔2009〕3号和冀劳社办〔2009〕19号文件规定范围的艰苦边远地区的企业
退休退职人员,分为Ⅰ类地区、Ⅱ类地区、Ⅲ类地区及省外Ⅳ类以上（指省外高于我省类别地区）4类情况。（6） 因工全残人员：指1998年9月30日冀劳〔1998〕65号文件实施前，企业因工负伤1-4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工作岗位退休
并纳入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养老金的人员；是因工全残人员填“是”。 （7）高职人员：指企业具有正高级、副高级职称的退休科技人员，在退休前取得高级职称（含高级技师和1983年9月9日职改前取得的中级职称、我厅或外省及行
业部委颁发的高级技师证书）且被聘任的人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高职人员是本次调待的重点关注群体，不是本次调待特殊倾斜群体。
    5、调整前月基本养老金：是指2018年12月份个人月基本养老金（不含取暖费、护理费）；
    6、基本养老金调整：（1）挂钩调整合计：是指按缴费年限每年增加1.5元月增加额、缴费年限满15年至不满26年期间的每月增加9元、缴费年限满26年及以上的每月增加19元、按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月增加额之和；（2）适当倾斜
调整合计：是指符合倾斜调整范围的退休退职人员各倾斜调整项之和。
    7、调整基本养老金月增加额：指定额调整月增加额、挂钩调整月增加额、倾斜调整月增加额之和。
    8、调整后月基本养老金：指2019年基本养老金调整到位后个人月基本养老金（调整前月基本养老金与调整基本养老金月增加额之和）。
    9、备注：填写去世人员情况。
    10、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退休退职时间：所有日期均按“yyyymm（例如1950年1月出生填写为195001）”格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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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调整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情况过录表

经办机构（签章）： 行政区代码：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参
加
调

整

基
本
养

老

金
人
数

⌒

万
人
︶

缴
费
年

限

⌒
含
视

同

缴
费
年

限

︶

⌒
年
︶

2
0
1
8
年

底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水
平

⌒
元
︶

定 额 

调 整
挂   钩  调  整

倾        斜        调        整

调
整
基

本

养
老
金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高龄退休退职人员 艰苦边远地区退休退职人员

军转干部拉平
补差

因工全残退休
人员调整增加
额不足145元

补差

倾斜调整

合计

1944年1月1
日至1948年

12月31日出
生

1939年1月1
日至1943年

12月31日出
生

1938年12月
31日及以前

出生

高龄倾斜

小计
Ⅰ类地区 Ⅱ类地区 Ⅲ类地区

省外Ⅳ类及

以上地区

艰边地区倾

斜小计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按
缴

费
年

限
挂

钩
调

整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按

基
本

养
老

金
水

平
调

整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企业退休
退职人员

本人缴费
年限（含

视同缴费
年限）满

15年至不
满26年期

间的每月
增加9元

企业退休
退职人员

本人缴费
年限（含

视同缴费
年限）满

26年及以
上的每月

增加19元

挂

钩

调
整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合
计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拉

平

补

差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拉

平

补

差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调

整
后

月
人

均
基

本
养

老
金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人

数

⌒

万
人

︶

月

人
均

增
加

额

⌒
元

︶

1

2

3

…

总计

表单说明：

    1、各级经办机构待遇核定环节完成全部单位调待后，汇总打印此表，本表A3格式，一式两份，待遇核定环节留一份存档，另一份待遇核定环节签章后送待遇支付环节，作为调待补发与待遇变更的依据；此表电子版报同级养老保险行政部门
备案。
    2、参加调整人数：指参加2019年调整基本养老金的全部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含个体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和一次性补缴超龄人员）。
    3、平均缴费年限：指所有参加调待人员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的平均值；单位为年（保留一位小数）。
    4、挂钩调整月人均增加额合计：指挂钩调整各因素增加数额的加权平均数。
    5、调整基本养老金月人均增加额：指2019年调整基本养老金加权平均增加额。
    6、调整后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指2018年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与2019年人均月调整增加额之和。
    7、此表中涉及到单位为（年）、（元）的项目栏，均为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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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9年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明细表  
单位名称：       单位社保编号：                                                 单位性质：                                                                     填报日期：             年         月           

序号

基  本  信  息

调整前
月基本
养老金
（元）

基本养老金调整情况（金额单位：元，保留两位小数）

调整
后月
基本
养老
金

(元)

补发
金额
(元)

备注
社会保障号码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参加工
作时间

退休退职
时间

缴费（工作）年
限（含视同缴费

年限）

人员
类别

是否为
退休军
转干部

高龄
退休
退职
人员
类别

退休退
职人员
所在艰
苦边远
地区
类别

退休时职
务（职
级）、

技术等级

退休时
管理等级
岗位(技术)

等级

定额调整 挂钩调整 倾斜调整

调整基
本养老
金月增
加额
(元)

月增加额
（元）

按缴费年
限每年增
加1.5元
月增加额
（元）

按基本养
老金水平
调整月增
加额(元)

小计

高龄退
休退职
人员月
增加额
(元)

艰苦边
远地区
退休退
职人员
月增加
额(元)

小计

年 个月

甲 列1 列2 列3 列4 列5 列6 列7 列8 列9 列10 列11 列12 列13 列14 列15 列16 列17 列18 列19 列20 列21 列22 列23 列24 列25
1
2
3

.....
总计

参保
单位
意见

业务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参保
单位
主管
部门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表单说明：

    1、执行时间：2019年1月1日。单位性质：属于机关单位填写机关；属于事业单位填写事业单位。

    2、本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下发各参保单位；参保单位对信息及数据进行核对确认，确认无疑后，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

   3、此表A4格式，一式三份，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单位、主管部门各一份。

    4、社会保障号码（列1）以参保登记时填写的本人公民身份号码为准；出生年月（列4）、参加工作时间（列5）、退休退职时间（列6）、缴费（工作）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列7）、暂按本人退休审批（核准）表认定的相关信息为准，待改革全部到位后以

重新认定后的信息为准。其中缴费（工作）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列7）以xx年xx个月格式填写；挂钩调整按缴费年限每满一年每月增加1.5元，以年为单位(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
    5、人员类别（列8）：填写退休退职时的身份。分为：机关退休、机关退职、事业单位退休、事业单位退职、驻冀军队参保单位退休、流动退休退职人员（指按照流动人员养老保险办法管理和办理退休的人员）、流动退职人员（指按照流动人员养老保险办法管

理和办理退职的人员）、聘用退休人员（指按照聘用养老保险办法管理和办理退休的人员）。
   6、是否为退休军转干部（列9）：属于退休军转干部填“是”。
    7、高龄退休退职人员类别（列10）：指截止2018年12月31日，退休退职人员年龄满7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员，分为3类：（Ⅰ类）1944年1月1日至1948年12月31日出生的、（Ⅱ类）1939年1月1日至1943年12月31日出生的、（Ⅲ类）1938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

。 
   8、艰苦边远地区退休退职人员类别（列11）：指我省艰苦边远地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分为一类地区、二类地区、三类地区、省外四类及以上地区（指省外高于我省三类地区）四类情况。

    9、退休时职务（职级）、技术等级（列12）：由机关单位填写，退休时职务分为：正省级、副省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科员、办事员； 技术等级分为：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 初级工、普通工。

 10、退休时管理等级、岗位（技术）等级（列13）：由事业单位填写。管理等级分为：管理一级、管理二级、管理三级、管理四级、管理五级、管理六级、 管理七级、管理八级、管理九级、管理十级；岗位(技术)等级分为：专业技术  一级（院士）、 正高级（教

授级）、副高级（副教授级）、中级（讲师级）、助理（助教级）、技术员；高级技师、技师、 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普通工。

    11、调整前月基本养老金（列14）：指 2018年12月份个人月基本养老金。       
    12、调整基本养老金月增加额(列22)：指此次调待月增加基本养老金（即：列22=列15+列18+列21）。

    13、调整后月基本养老金：指调整前月基本养老金与调整基本养老金月增加额之和（即：列23=列14+列22）。

    14、备注：填写去世人员情况。

    15、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退休（职）时间：所有日期均按“yyyymm（例如1950年1月出生填写为195001）”格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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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9年调整机关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过录表
填报单位：                                                                    

项目
序

号

参加调
待人数

总计
（万

人）

缴费

年限
（年）

调整前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水
平

（元）

定额
调整

挂钩调整 倾斜调整

调整基
本养老

金月人

均增加
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水
平

（元）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按缴费
年限每

年增加
1.5元月

人均
增加额
（元）

按基本

养老金
水平调

整月人
均增加

额
（元）

挂钩调
整月人

均增加
额小计

（元）

1944年1月至1948年12
月出生

1939年1月至1943年12月
出生

1938年12月
及以前出生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省外四类及以上地区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乙 列0 列1 列2 列3 列4 列5 列6 列7 列8 列9 列10 列11 列12 列13 列14 列15 列16 列17 列18 列19 列20 列21 列22 列23 列24 列25 列26 列27 列28 列29 列30

总计 1

公
务
员

正省级 2

副省级 3

正厅级 4

副厅级 5

正处级 6

副处级 7

正科级 8

副科级 9

科员 10

办事员 11

小计 12

工
人

高级技师 13

技师 14

高级工 15

中级工 16

初级工 17

普工 18

小计 19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说明：
      1、已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的单位，此表由经办机构汇总。

   2、尚未纳入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核心业务的单位，由主管部门负责未参保单位调待数据汇总，纸质和电子表报同级经办机构汇总。
   3、尚未纳入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核心业务的中央驻冀机关事业单位，由本单位、垂直管理中央驻冀机关事业单位由主管部门汇总，纸质和电子表报省本级经办机构汇总。
   4、调待完成后，各级经办机构将此汇总表电子版报同级养老保险行政部门备案。
       5、主栏“总计”，列2、列3、列4、列5、列6、列7、列9、列10 、列12、列13、列15、列16、列18、列19、列21、列22、列24、列25、列27、列28、列29、列30均为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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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19年调整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过录表
填报单位：                                                 

项目
序

号

参加调

待人数
总计

（万
人）

缴费
年限

（年）

调整前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水

平
（元）

定额
调整

挂钩调整 倾斜调整

调整基
本养老

金月人
均增加

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水

平
（元）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按缴费

年限每
年增加
1.5元月

人均

增加额
（元）

按基本
养老金

水平调
整月人

均增加
额

（元）

挂钩调

整月人
均增加

额小计
（元）

1944年1月至1948年

12月出生

1939年1月至1943年

12月出生

1938年12月

及以前出生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省外四类及以上地区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人数
(万

人)

月人均
增加额

（元）

调整后

月人均
基本养

老金
（元）

乙 列0 列1 列2 列3 列4 列5 列6 列7 列8 列9 列10 列11 列12 列13 列14 列15 列16 列17 列18 列19 列20 列21 列22 列23 列24 列25 列26 列27 列28 列29 列30
总计 1

管
理
人
员

管理一级 2
管理二级 3
管理三级 4
管理四级 5
管理五级 6
管理六级 7
管理七级 8
管理八级 9
管理九级 10
管理十级 11
小计 12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专业技术一级 13
正高级 14
副高级 15
中级 16
助理 17
技术员 18
小计 19

工

人

高级技师 20
技师 21
高级工 22
中级工 23
初级工 24
普工 25
小计 26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说明：

   1、已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的单位，此表由参保地经办机构汇总。
   2、尚未纳入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核心业务的单位，由主管部门负责未参保单位调待数据汇总，纸质和电子表报同级经办机构汇总。
   3、尚未纳入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核心业务的中央驻冀机关事业单位，由本单位、垂直管理中央驻冀机关事业单位由主管部门汇总，纸质和电子表报省本级经办机构汇总。
   4、调待完成后，各级经办机构将此汇总表电子版报同级养老保险行政部门备案。
   5、主栏“总计”，列2、列3、列4、列5、列6、列7、列9、列10 、列12、列13、列15、列16、列18、列19、列21、列22、列24、列25、列27、列28、列29、列30均为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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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2019年调整基本养老金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2019年  月  日

总计 企业退休人员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参加调
整人数

月人均
增加额    

月人均养老金水平 参加调
整人数

月人均
增加额     

月人均养老金水平 参加调
整人数

月人均
增加额   

月人均养老金水平

2018年底 调整后 2018年底 调整后 2018年底 调整后

万人 元 元 元 万人 元 元 元 万人 元 元 元

合  计

定额调整 ---- ---- ---- ---- ---- ----

挂钩  
调整

小    计 ---- ---- ---- ---- ---- ----

#与缴费年限（工作年限）挂钩 ---- ---- ---- ---- ---- ----

#与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 ---- ---- ---- ---- ---- ----

适当 
倾斜

小    计 ---- ---- ---- ---- ---- ----

#高龄人员

#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 ---- ---- ---- ----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

*享受军转倾斜政策的人员 ---- ---- ---- ----

（#如有其他倾斜群体,请列出）

重点
关注 
群体*

具有高级职称退休人员

#正高级

#副高级

注：主栏“#与缴费年限（工作年限）挂钩”在宾栏“总计”“企业退休人员”中的数据，是指按缴费年限每年增加1.5元月增加额、缴费年限满
15年至不满26年期间的每月增加9元、缴费年限满26年及以上的每月增加19元的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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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关于上报调待数据、总结的说明

一、上报时间

２０１９年调整基本养老金发放到位后，各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负责汇总上报本地区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调待情况；各市养老保险行政部门撰

写调待工作总结，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前将汇总表、工作总结分别

上报到省养老保险处和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二、上报内容

１、各市经办机构负责：汇总填写附件２、４、５、６，经主管局长签

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将纸质和电子文档报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地方处、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管理处。

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地方处、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管理处负

责：分别将全省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调待情况汇总

后，填写附件２、４、５、６，于９月１５日前报厅养老保险处

２、养老保险行政部门负责调待总结撰写：主要内容：一是调整

基本情况，包括总体实施情况和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驻冀军队、

流聘退休人员分别实施情况及重点群体情况；二是评估分析，包括

组织实施工作好的做法，取得的成效，反映的主要问题；三是对调

整基本养老金水平、办法和调整落实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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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

１、各级经办机构完成调待数据汇总后，将附件 ２、４、５、６电子

文档报同级养老保险行政部门备案。

２、各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所辖县（市、区）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调待数据汇总，并上报市和雄安新区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市

本级及所辖县（市、区）数据审核、汇总，并上报省社会保险事业管

理局。

各市养老行政部门负责撰写调待总结，并上报省养老保险处。

３、在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但按事业单位标准调待人员的数据，

由发放退休待遇的企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汇总填报附件４－

６。

尚未纳入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核心业务的单位，由主

管部门负责汇总填报附件４－６后，上报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中央驻冀机关事业单位由本单位、垂直管理中央驻冀机关事

业单位由主管部门负责汇总填报附件４－６，报省机关事业养老保

险管理处。

４、确保填报数据完整、真实、准确、平衡。纳入此次调待范围

的退休退职人员调待数据应全部统计汇总，不得遗漏。全面效验

各附表之间、附表行列之间的逻辑关系，确保各附表填报数据完

整、真实、准确、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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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严格按照附表要求汇总填写，不得擅自更改表格格式。

附件下载邮箱：ｈｂｒｓｔｙｌｂｘｃ＠１２６．ｃｏｍ，登录码：８８６１６８６９。

上报邮箱：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管理处：

联系人：李贝贝　 联系电话：０３１１－８５５１８２８７

邮　箱：ｈｂｓｄｓｊｇｙｌ＠１２６．ｃｏｍ（各市经办机构汇总表、工作总结

上报邮箱）

联系人：赵　旭　联系电话：８５５１００８１

邮箱 ｓｂｊｊｇｓｙｙｌｂｘ＠１２６．ｃｏｍ，（中直驻冀未参保机关事业单位汇

总表上报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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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印




